
附件2

2024年度部门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序
号
抽查检查部

门
抽查检查事项

抽查检查
对象

抽查检查内容
抽查检查
方式

抽查检查
比例及频次

1 市发展改革委
对已开工企业投资核准项目的
行政检查

已开工企业投资
核准项目

1.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如实、及时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
度、竣工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；2.需要变更已核准建设地点或者对已核准建设规模、
建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的，是否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；3.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，是否
按规定办理延期开工建设手续；4.是否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等
进行建设。

在线监测、
现场检查

抽查比例为
5%，抽查1次

2 市发展改革委
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行
政检查

项目建设单位
建设方案落实情况；节能技术措施落实情况；节能管理措施落实情况；能效水平落实
情况；能源消费总量落实情况；其他相关内容。

现场检查
抽查比例为
5%，抽查1次

3 市发展改革委 能源行业节能监督检查
能源生产经营单
位，能源行业用

能单位

能源行业用能产品、设备和生产工艺淘汰制度执行情况；能源行业生产单位执行单位
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情况；能源行业用能单位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，定期开展节能教育
培训等情况；能源行业重点用能单位设立能源管理岗位，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情况；
能源行业重点用能单位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考情况；能源生产经营单位无偿或者低于
市场价格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情况，或对本单位职工按能源消费量给予补贴情况，
能源行业用能单位实行能源消费包费制情况。

现场检查
抽查比例为
5%，抽查1次

4 市发展改革委 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检查
电力设施产权单

位
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现场检查

抽查比例不低
于10%，抽查
频次根据监管
需要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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